附件1
山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规则
为规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程序，保证考核质量，制定本工作规则。

1、 考核范围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须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和我省组织开发并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中开展。
二、考点遴选
专项职业能力考点一般设置在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以及企业、院校、培训评价机构等。申请设立考点的单位需向所在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提交以下材料：
1、《山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考点设立申请表》（附件2）；2、场地设施设备图像证明；

3、考核工作管理制度。
受理申请的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专家评估组，对申请设立考点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评估。确定为考点的，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向社会公布。
三、组织报名
（一）各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每年初发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公告。考核公告应包括考核项目、考核规范、时间安排、报名条件、报名方式、考核方式及其他重要事项。
（二）申报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单位或个人可通过山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系统向所在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报名。

（三）各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应根据报名情况和考核需求，安排专项职业能力考点，组织考核。

四、组织实施
（一）各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依据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组织专家命题，报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备案后使用。

（二）专项职业能力考点应按照考核准备通知单要求，安排考核场地、设施设备、工卡量具、原材料等，并做好各项考务工作的人员安排。
（三）每次考核须由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派遣考评人员和督导员。考评人员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判。督导员负责对考点组织实施考核、考评人员履行职责等情况进行监督。考评人员和督导员须佩带证卡上岗。

（四）专项职业能力考点在考核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将考核成绩及试卷报所在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五）考核成绩经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确认后，成绩合格人员由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统一编码，打印并发放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可登陆山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站（www.sdosta.org.cn）免费查询。
五、质量管理

（一）各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应严格考务管理，加强考风考纪建设，切实加强对考点组织工作的监督，确保考核质量。
（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过程材料和申报个人材料应及时整理归档，确保材料完整、准确、系统，实现考核全程留痕，质量可追溯。要妥善保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档案资料，保存期不少于2年，视频档案保存期不少于6个月。
（三）各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要做好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管理人员、考评人员、督导人员和专家队伍建设，加强规范管理。
（四）加强对专项职业能力考点管理，建立退出机制，对违规失信、恶意竞争、管理失序的，取消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考点资格。
附件2
山东省专项职业能力考点设立申请表

	申请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考点地址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
	

	从事考核
职工总数
	
	管理
人员数
	
	专职
教师数
	

	考核
场地
	自有
	（）个教室
	面积
	M2

	
	
	（）个操作室
	面积
	M2

	
	租用
	（）个教室
	面积
	M2

	
	
	（）个操作室
	面积
	M2

	与
专项职业能力项目
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备注

	
	
	
	
	

	
	
	
	
	

	
	
	
	
	

	
	
	
	
	

	
	
	
	
	

	
	
	
	
	

	组织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职务
（或职称）
	职业资格证书
（等级）
	专业
	备注

	
	
	
	
	
	
	
	
	

	
	
	
	
	
	
	
	
	

	
	
	
	
	
	
	
	
	

	
	
	
	
	
	
	
	
	

	考评员情况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职称
（级别）
	职业资格证书
（等级）
	考评
工种
	考评员
证书号

	
	
	
	
	
	
	
	
	

	
	
	
	
	
	
	
	
	

	
	
	
	
	
	
	
	
	

	
	
	
	
	
	
	
	
	

	
	
	
	
	
	
	
	
	

	
	
	
	
	
	
	
	
	

	
	
	
	
	
	
	
	
	

	申
报
单
位
意
见
	（

（

（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考评员情况”一栏，每个拟开展考评的项目至少填写3名考评员。[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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